
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 
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  紀錄 

 
壹、時間：103 年 11 月 12 日下午 2 時整 
貳、地點：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會議室 
參、主席：何主任坤益 
肆、出席人員：趙偉村老師、黃名媛老師、林瑞進老師、張坤城老

師、吳治達老師、李嶸泰老師。 
伍、主席報告： 
  一、本系大一新生學習歷程檔案建置率偏低，未達教卓計畫指標

的 80%，請導師及授課教師協助宣導。 
  二、請各位老師隨時上網填寫及更新職涯歷程檔案，填寫後可保

存檔案，以作為各項評鑑之佐證資料。 
陸、提案討論： 
提案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系辦公室 

案由:有關本系 102 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

評鑑自我改善情形結果表，請討論。 
說明： 
 一、依研究發展處 103.1.17 通知(附件 1)辦理。 
  二、檢附102年度上半年後續追蹤評鑑作業流程圖(附件2)，本系

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申復意見回覆說明(附件3)，實地訪評報

告書(附件4)，本系系所評鑑自我改善情形結果表(附件5)，請

討論撰寫內容。 
決議： 
一、請準備評鑑報告書初稿各部分的 5 位老師(請通知不克出席的

老師)，參考附件 3 及附件 4，將附件 5 內容不足之處再補充，

並請於 11 月 14 日下午 3 時前，將資料回傳系辦。亦請系上

教師提出建議。 
二、修正後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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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系辦公室 
案由: 有關本系研究生論文指導要點修訂案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明： 

  一、本年度之師生座談會有學生提出大學部學士論文課程，所擇

定之研究室，已獲得該領域之訓練，可否不受限於教師指導

研究生數，續留研究室攻讀碩士學位。 

  二、本系「學士論文」為必修課程，所有學生均須完成，使得畢

業。碩士班時持續留在該研究室，有利繼續深化該領域之研

究，且如期畢業。 

  三、為鼓勵優秀及具有研究潛力學生留系繼續升學碩士班，同時

深化各研究室之研究潛能，建議於不影響「研究生論文指導

要點」之前提下，考量學士論文所指導之學生，修讀碩士班

時，得續留原研究室，惟該教師不得再指導非原研究室以外

之學生。 

  四、檢附本系「研究生論文指導要點」(附件 6)。 
決議： 
  一、本案緩議。 
  二、本提案改為討論案，先討論可行方案，下次再提會討論。 
討論後之可行方案： 
  一、限制指導學生數，可以保護老師，也可以依此篩選學生。 
  二、以相關領域之老師共同指導學生，緩解指導學生數之問題。 
  三、續留研究室之學生數，放寬為 2 年 6 位，但不得再指導非原

研究室以外之學生。 

  四、部分學生尋找指導教授不積極，導致未能進入心儀的研究室，

可從大學部三年級提早宣導，積極爭取至研究室學習。 

  五、學生可填志願表，由系上教師共同協調篩選學生，可達到每

位教師至少有 1 位研究生。 

  六、「研究生論文指導要點」修改為日間部指導學生數 2 年 6 位。 
柒、臨時動議：無 
捌、散會：下午 3 時 2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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